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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2021_2022__E6_B5_B7_E

5_8D_97_E7_9C_81_E6_c38_56071.htm 琼教人[2001]7号 各市

、县、自治县教育(教科)局，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

各企事业单位教育处(科)，厅直属学校及有关单位：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0号《实施办法》的精神并结合我

省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了《海南省教育厅关于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实施细则（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贯彻实施《教师资格条例》，对在职教师进行教师资格认

定将有利于教师聘任、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法规配套实

施，有利于激励教师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各市县

、各单位要把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结合起

来，统筹考虑，规范实施。教师资格的认定工作必须严格、

规范和认真，要总结我省1996 年实施教师资格过渡工作中好

的经验和作法，克服不足，吸取教训。各市县各单位要加强

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要由一名领导分

管此项工作，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这项工作，抓落实。

为更好贯彻实施办法，做好2001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步骤 (一)上半年做好公办在职

教师等人员的教师资格认定，认定对象范围为： 1、1994年1

月1日以后补充到教师队伍中的公办在职教师； 2、已到市县

教育行政部门报到，非本人原因，没有安排上岗的师范类毕

业生； 3、2001年师范教育类毕业生； 4、在教师资格过渡中

暂缓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 5、根据教育部精神，在实施教

师资格过渡前退（离）休的教师，在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下



和确认教师身份的基础上，可参照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教师

资格认定过渡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办理认定，颁发《教师

资格证书》。 (二)下半年做好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

具体认定对象范围为：社会上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包括非

师范类应届毕业生、代课教师、以工代教人员及经县级以上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培训机构中的教师等。 

二、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14月 1、省教育厅将召开专门会

议部署我省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和进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具

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组织教育系统的广大干部、教

师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海南省教育厅关于教

师资格认定工作实施细则(暂行)》等有关文件，掌握有关政

策文件精神，做好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 3、加强对实施工

作的组织领导，组织好工作班子。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为

本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教师资格认定、管理等方面的具体

工作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事（师资）管理机构负责

。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当组织成立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

会，并根据需要成立若干小组，按照省教育厅制定的测试办

法和标准，对申请人的教育教学能力进行审查评议，提出审

查意见，报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4、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对各级各类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中符合认定范围、条件

人员以及其相应教师资格类别的登记工作，组织填写《教师

资格认定申请表》等表格。 5、各师范院校应做好对2001届毕

业生进行生源摸底调查，造册登记，组织填写《教师资格认

定申请表》等表格。 6、派员到教育厅认购《教师资格认定

申请表》、《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人员体检表》(表格统一由教育厅印制)及预订《教师资格

证书》等有关资料，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